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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天脉化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品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天脉化工有限公司、常州中南化工有限公司、昆山开广水处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常青、蔡红兵、朱健、赵秀琴、孙金忠、蒋艳、张涛、钱佳楠。 

 



T/CS XXXX—2025 

1 

  

高效灰水分散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效灰水分散剂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煤化工中灰水的阻垢及分散的水处理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6632  水处理剂阻垢性能的测定  碳酸钙沉积法 

GB/T 22592  水处理剂  pH值测定方法通则 

GB/T 22594  水处理剂  密度测定方法通则 

GB/T 43664.1  水处理剂分散性能测定方法  第1部分：分散高岭土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外观 4.1 

均匀液体，无正常视力可见杂质。 

技术指标 4.2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固体含量/% ≥25 

密度（20 ℃）/（g/cm
3
） 1.05～1.20 

pH 值（1% 水溶液） 2.0～5.0 

总磷酸盐（以 P04
3-
 计）含量/% ≤5.0 

分解温度/℃ ≥250 

阻垢率（300 ℃，金陵石化灰水）/% ≥90 

分散性 由供需双方协商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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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总则 5.1 

本文件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符合 GB/T 6682—2008 三级水

的规定。 

外观 5.2 

在自然光下，于白色衬底的表面皿上目测检验。 

技术指标 5.3 

5.3.1 固体含量 

5.3.1.1 方法提要 

在一定温度下，将试样置于恒温电热烘箱内烘干至恒量。 

5.3.1.2 仪器设备 

5.3.1.2.1 恒温电热烘箱：温度可控制在 105 ℃±2 ℃。 

5.3.1.2.2 扁称量瓶：d 40 mm×25 mm。 

5.3.1.2.3 分析天平：精度 0.000 2 g。 

5.3.1.3 试验步骤 

用预先于 105 ℃±2 ℃ 干燥至恒量的称量瓶称取约 1.0 g（精确至 0.2 mg）试样，小心摇动使

试样自然流动，于瓶底形成一层均匀的薄膜。然后放入电热干燥箱中，从室温开始加热，于 105 ℃±2 ℃ 

恒温烘 4 h。取出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重。 

5.3.1.4 结果计算 

按公式（1）计算固体含量： 

 𝜔 =
𝑚1−𝑚0

𝑚
× 100% ···································································· (1) 

式中： 

ω——固体含量，单位为 %； 

m1——105 ℃ 干燥后的试样与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烘前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5.3.1.5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5%。 

5.3.2 密度 

按 GB/T 22594 的规定进行。 

5.3.3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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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22592 的规定进行。 

5.3.4 总磷酸盐含量 

5.3.4.1 方法提要 

在酸性介质中，磷酸盐和亚磷酸与过硫酸铵在加热的条件下均转变成正磷酸，利用钼酸铵和磷酸反

应生成锑磷钼酸配合物，以抗坏血酸还原成“锑磷钼蓝”，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总磷酸盐（以 P04
3-
 计）

含量。 

5.3.4.2 试剂和材料 

5.3.4.2.1 磷酸盐标准贮备液：1 mL 溶液含有 0.500 mg P04
3-
。称取 0.716 5 g 预先在 100 ℃～105 ℃

干燥至恒重的磷酸二氢钾，精确至 0.2 mg。置于烧杯中，加水溶解，移入 1 0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

释至刻度，摇匀。 

5.3.4.2.2 磷酸盐标准溶液：1 mL 溶液含有 0.020 mg P04
3-
。称取 20 mL 磷酸盐标准贮备液于 5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5.3.4.2.3 钼酸铵溶液：6.0 g/L。称取 6.0 g 钼酸铵溶于约 500 mL 水中，加入 0.2 g 酒石酸锑钾

和 83 mL 硫酸，冷却后稀释至 1 L，混匀。贮存于棕色瓶中，贮存期 6 个月。 

5.3.4.2.4 抗坏血酸溶液：17.6 g/L。称取 17.6 g 抗坏血酸溶液溶于适量水中，加入 0.2 g 乙二胺

四乙酸二钠和 8 mL 甲酸，用水稀释至 1 L，混匀。贮存于棕色瓶中，贮存期 15 d。 

5.3.4.2.5 硫酸溶液：1+35。 

5.3.4.2.6 过硫酸铵溶液：24 g/L。 

5.3.4.3 仪器、设备 

5.3.4.3.1 分光光度计：波长范围为 400 nm～800 nm，带有厚度为 1 cm 的吸收池。 

5.3.4.3.2 可调电炉：800 W。 

5.3.4.4 试验步骤 

5.3.4.4.1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约 1.5 g 试样（精确至 0.2 mg），置于 5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移取 10 

mL 该试液，置于 500 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为试液 A。 

5.3.4.4.2 校准曲线的绘制 

在一系列 50 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0.00 mL、1.00 mL、2.00 mL、3.00 mL、4.00 mL、5.00 mL 

磷酸盐标准溶液，加水约 20 mL，然后加入 5 mL 钼酸铵溶液和 3 mL 抗坏血酸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于 25 ℃～30 ℃ 下放置 10 min。在 710 nm 处，用 1 cm 的吸收池，以试剂空白为参比，测

量其吸光度。以磷酸盐的质量（mg）为横坐标，相对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线。 

5.3.4.4.3 总磷酸盐含量的测定 

移取 20 mL 试液 A 于 100 mL 锥形瓶中，加入 1 mL 硫酸溶液和 5 mL 过硫酸铵溶液，在可调电

炉上加热至沸，保持 10min～15min（使溶液体积为原来的一半）。取下，冷却至室温，移入 50 mL 容

量瓶中。加入 5 mL 钼酸铵溶液、3 mL 抗坏血酸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于 25 ℃～30 ℃ 下

放置 10 min。在 710 nm 处，用 1 cm 的吸收池，以试剂空白为参比，测量其吸光度。 

5.3.4.5 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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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式（2）计算总磷酸盐含量： 

 𝜔1 =
𝑚3×10

−3

𝑚(𝑉1/𝑉)(𝑉2/𝑉𝐴)
× 100% ····························································· (2) 

式中： 

ω1——总磷酸盐含量，单位为 %； 

m3——由校准曲线上查得试样溶液中总磷酸盐（以 PO4
3-
 计）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2——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V1——移取试液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V1=10）； 

V2——移取试液 A 的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V2=20）； 

V——试液的总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V=500）； 

VA——试液 A 的总体积的数值，单位为毫升（mL）（VA=500）。 

5.3.4.6 允许差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3%。 

5.3.5 分解温度 

5.3.5.1 方法提要 

利用热分析仪，测定样品在加热过程中的热效应或质量变化，从而确定其分解温度。 

5.3.5.2 试验步骤 

5.3.5.2.1 称取一定量的样品，放入热分析仪的样品皿中。 

5.3.5.2.2 在设定的升温速率下，对样品进行加热。 

5.3.5.2.3 观察样品的热效应或质量变化曲线，确定分解温度对应的温度点。 

5.3.6 阻垢率 

按 GB/T 16632 的规定进行。 

5.3.7 分散性 

按 GB/T 43664.1 的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6.1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组批 6.2 

以同一班次、同一原料生产成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应不超过 200 t。 

采样 6.3 

按 GB/T 6680 的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采样量应满足检验、留样所需量，混合均匀后，等量分装

入两个清洁干燥、密封良好的玻璃瓶内，瓶上标签应注明产品名称、批号、取样日期、取样地点、取样

者姓名。一瓶供检验使用，另一瓶留样备査。 

出厂检验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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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产品应经生产厂质检部门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4.2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固含量、密度、pH 值、总磷酸盐。 

型式检验 6.5 

6.5.1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更新关键生产工艺； 

b) 主要原料有变化； 

c) 长期停产又恢复生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6.5.2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 4 章的全部项目。 

判定规则 6.6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 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

件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数量的包装单元中采样进行复验，重新检验的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

文件要求，则整批产品应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7.1 

7.1.1 产品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 

b) 商标； 

c) 生产厂名称和地址； 

d) 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 

e) 净含量； 

f) 执行标准编号。 

7.1.2 储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包装 7.2 

产品宜采用聚乙烯塑料桶包装或耐酸贮罐装运。 

运输 7.3 

产品运输中应防暴晒、雨淋，搬运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避免包装破损。 

贮存 7.4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清洁、通风、远离火源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仓库中。 

 


